
星期三

２０２２年4月27日

编辑/刘秀宇

见习编辑/柳源远

 美编/李晓军

 校对/邓春兰

看书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觉醒与超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开辟人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

现代化的百年观、彰显人民主体性、坚持群众路线、建构现代化民

主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至上的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

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全景式、立体化、多层次科

学总结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生动诠释“党领导人民成功走

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的真理力量。

  本书探索创新中国话语，全面解读雄浑壮美的中国故事，立足

现实又前瞻未来，植根学术又关注实践，洞见迭出，娓娓道来，是领

悟中国共产党品质智慧，把握中国成功密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勇毅建功新时代的有益参考。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的作者前后历经十年，广泛

阅读各种回忆录、论文和专著，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演变为主线，重温了以陈寅恪、

丁文江、李济、赵元任、傅斯年、贾兰坡、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

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如何披荆斩棘，于荒野上踏出新路，以科学方

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从而使无数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中华文明

的起源和历史轨迹也因此逐渐清晰、分明，进而改变世界对中国的

认知的历程。

  本书还细致描绘了当时的诸多重大发现，深入发掘学人的精

神、思想与人生，勾勒学人的群像，重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德，让我

们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一代大师走过的路。旧日的足音或已远去，他

们留在文化史上的足迹不可磨灭。

  《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1940-1960）》以

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封张婚姻纠纷案”为切入点，讨论中国革命

中的婚姻改革和司法建设。本书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刘巧儿”故事

原型为案例，利用对“刘巧儿”原型封芝琴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访谈

以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相关档案资料，回顾了从司法案件的

原型到文艺作品的演变过程，以全景式的视角，探讨此案在司法实

践、乡村建设、政权建设以及女性研究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并在此

基础上，对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话语、新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析，讲

述了乡村妇女在革命中改变命运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

实践如何建设性地创造了本土的概念，又用以指导革命实践。

  作者认为，新的话语和新的文化符号凝聚了20世纪社会运动

与革命的实践与经验，同时也连接了传统与当代，是中国革命经验

的概念化表达。

  《成为一颗星：宇航学员日记》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宇航员萨

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的随笔作品。作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主要介绍萨曼莎如何从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一路过关斩将，通过

欧洲航天局的层层选拔，成为一名宇航学员。她经历了在俄罗斯

“星城”、美国休斯敦航天中心，以及加拿大、日本等地的严格训

练，以便承担国际空间站上的日常工作、故障排除以及舱外活动

等任务。借助翔实的情节，刻画出一名宇航员在真正飞往太空之

前需要经受的严峻考验与磨炼，也展现了他们超乎常人的智力、

耐力以及敬业精神。

  第二部分记录了萨曼莎在国际空间站200天的太空生活。她

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开一幅太空之旅的画卷：被火箭送上太

空，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失重初体验，在太空的吃喝拉撒、体育锻

炼、科学实验……这些令人好奇又十分有趣的事情，以及在一天

的16次日出日落之间穹顶舱外银河系变幻的壮美奇迹，在萨曼莎

的笔下娓娓道来。

铺展航天世界的浪漫画卷

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改革研究

回望中国考古的百年历程

□ 程啸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上一篇文章《现代社会中的数据权属问

题》中，笔者提出在生产经营等社会活动中处

理各种数据的企业等民事主体，他们作为数据

处理者对其合法处理的数据享有财产权。该权

利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不同于以动产和不动

产这类有体物为客体的所有权，法律应当对其

加以相应的保护。在现代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处理数据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民事主体尤其是网络公司，对于数据的权属非

常关注，特别希望通过立法明确他们对于数据

究竟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但是，从全国性的

立法来看，目前还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企

业等民事主体对于合法处理的数据享有的具

体权利是什么。数据安全法也只是笼统地规

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至

于该权益是什么，该法并未明确。

  目前，我国法律只有对企业等经营者的数

据予以一定的保护，并且将之作为一种合法的

商业资源或财产利益来看待，通过反不正当竞

争法加以保护。在近几年来发生的影响比较大

的几起侵害企业数据的案件，如大众点评诉爱

帮网案、新浪诉脉脉案、酷米客诉车来了案以

及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基本上都是依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这一非常原则性的规定，将

侵害他人数据的企业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行为。例如，在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认为，“生

意参谋”数据产品系淘宝公司耗费人力、物力、

财力，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形成的，具有合法性

和商业价值，属于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

美景公司的行为对淘宝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构成不正当竞争。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企业的数据，

实际上只是认可企业对数据享有一种受法律保

护的经济利益或无形财产利益而已，这是一种

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该保护方法的适用范围也

很有限，仅适用于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

侵害数据的行为。如果不是经营者实施的侵害

行为，就不能适用。不仅如此，仅仅是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规定，也完全无法解决企业等民事主

体数据财产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等具体问题。

例如，企业能否将其合法取得的数据作为出资

来设立企业？能否与其他企业进行数据交易？

数据上可否设定担保以及设定何种担保？在基

础数据上产生的增值数据以及数据产品的归

属如何确定？侵害数据尚未造成损害或存在侵

害的危险时，可否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及

消除危险？如果对于数据这一现代生产要素的

权利内容和边界不能作出清晰具体的界定或

描述的话，那么企业等民事主体的数据处理活

动的合法性就不确定，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被

认定构成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

进而被行政处罚甚至有牢狱之灾。试想，如果

一个企业花费大量的成本以合法方式取得的

各种数据，不能被作为合法资产加以运用，作

为出资，投入交易，被他人侵害时，也不能得到

有效的保护。那么，该企业显然就没有动力从事

数据处理，数据的流动性就无法实现，数据中蕴

涵的各种潜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发掘。

  当前理论界在深入研讨企业等民事主体

的数据财产权内容上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

一方面，企业等民事主体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应

当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符合法律的规定；另一

方面，在法律上也应当尊重数据处理者的劳动

付出，承认和保护处理者依法或依约获取的

数据相关权利，充分保障他们对数据的使用

收益权。我国的一些地方立法也正在数据权

属方面进行一些创新。例如，《深圳经济特区

数据条例》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对其合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

服务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财产

权益。但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

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再如，《上海市数据

条例》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本市依法保护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使用、加工等数据

处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定或者约定的财产权益，

以及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关数据创新活动取

得的合法财产权益。”

  笔者认为，企业等民事主体对于其合法处

理的数据享有的财产权益即数据资产权或数据

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加以明确，即明确该权

利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数据等权能在

内的财产权，在受到侵害时处理者可以要求侵

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首

先，占有数据的权利。在民法上，占有是对有体

物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具有空间上的结合性和

时间上的持续性。虽然数据表现为存在于计算

机及网络上流通的在二进制的基础上由0和1组

合的比特形式，无法脱离载体而存在，但是通过

技术对数据加以占有是毫无问题的。通过技术

对数据的占有，客观上也有助于对侵害数据行

为的认定。同时，数据处理者占有数据时也应符

合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对于保

护个人信息及数据的安全的要求。

  其次，对数据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数据可以分为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个人

数据即个人信息，对于个人数据的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受制于个人信息权益，必须符合民

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例如，处

理个人数据的企业要公开个人数据或者提供

给他人之前，必须得到自然人的单独同意。又

如，数据企业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受制于告知并

取得自然人同意的处理目的的限制，必须与处

理目的直接相关而且要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

小的方式。但是，对于非个人数据，如个人数据

被匿名化处理后的数据、自然环境等与特定自

然人无关的数据，则不受制于上述规定。企业等

民事主体对于这些数据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

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处分。例如，出售数据或出

租数据给他人获取收益，以数据作为出资而取

得相应的股权或投资性权利，在数据或数据权

利上设立担保物权等。

  再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企业等民事

主体对数据的财产权。从民事责任而言，当该权

利遭受侵害时，权利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由于大数

据时代数据具有很强的再分析价值，即对于数据

因使用方式不同而获得的价值有所不同，故此，

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被侵权的数据处理者可

以选择按照所遭受的损失或者按照被侵权人的

获利予以赔偿；如果损失和获利都难以确定，应

当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赔偿数额。由

于处理者对数据的权利是财产权，所以不能要求

侵权人承当赔礼道歉和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责

任。从刑事责任上，侵害数据财产权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国家公权力机关应当尊重和保护企

业等民事主体的数据财产权。国家机关必须严

格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为履行法定

职责所必须时才能要求企业等民事主体提供

数据，并且这种提供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条件

和程序进行，对于获取的数据必须严格按照规

定处理并严格加以保护，不得泄露或非法向他

人提供。如果国家机关因违法行使公权力而侵

害企业等民事主体的数据财产权的，应当依法

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等法律责任。

  （“数字经济中的民事权益保护”系列之

一：《现代社会中的数据权属问题》详见于《法治

日报》2022年4月20日9版）

“数字经济中的民事权益保护”系列之二：

企业等民事主体的数据财产权的内容与保护

民事权益保护专栏

□ 梁超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

远。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条文由72条增加至

132条，新增并且完善了多项规定，吸纳了近几年

来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新规定

的一些理念与制度探索，并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关

注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迫切需求。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基础，保护未成年人

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当未成年人出现越轨行为

及其征兆时，首先要消除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和

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其次家长的引导要及时，

适当转换立场和视角，不能从成人的角度去评价

未成年人的个性创造，而是要在精神和物质上对

未成年人提供应有的支持和关怀，家长要起到良

好榜样的作用。家庭教育立法对家长具有约束以

及指导作用，让家长能够真正肩负起监督保护和

教育的责任，尽可能避免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受到

的伤害，甚至是在外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努力

让每一个未成年人的童年都是幸福的。

  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关键，承担着教育祖

国的未来的职责。每一个儿童都是一张白纸似的

来到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

教育下才拥有了不同的色彩。学校是人这一生中

能够接受系统教育的最重要场所，而这个场所对

未成年人思想品德的培养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正确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并且是不

可替代的。学校教育更要加强对老师的学校安全

的管理培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智培，更要强化学

生的德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预防出现校园性侵

以及校园霸凌的案件。而学校的保护对家庭教育

立法也起到推动作用。

  社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支撑。当今社会是个

大染缸，若是没有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走向违

法犯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一旦社会的各个方面

都建立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并且严格地执行

和遵守相关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可能就

不会再发生那些为未成年人提供烟酒，甚至贩卖

有毒有害食品，或者是向未成年人传播不良的、

有害的信息等违法犯罪的案件了。而对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以及家庭教育促进而言，社会支持是全

面、专业和有针对性的。

  网络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重点。近几年来，互

联网的发展越来越迅速，未成年人随之接收到的

信息也越来越复杂，他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信息，好的坏的参差不一，然而未成年人是比

较缺乏基本判断能力的，而且他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也是比较薄弱的，这时候就需要家长的介入与

引导。因此，在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家

长的监护要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家长作为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也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更要承

担起保护好未成年人的义务。但是在此之前都还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已

经刻不容缓。

  政府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支持。当今世界流浪

儿童或被弃养儿童不在少数，他们缺乏基本的关

怀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很容易走上歧途。相

关机构可以招募志愿者父母定期来参与这部分

儿童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了解家庭的意

义，获得生活的动力，将社会组织与家庭教育有

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社会层面的保护。像流浪儿

童这种情况还可以利用家庭教育立法来追责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失职，从而让家长意识到自己

对儿童的责任，这也体现了社会在为家长们能够

提高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提供了条件。

  司法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保障，是未成年人能

否健康成长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已有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提出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的本质要求，首要强调的就是父母及其家庭对未

成年人保护，父母在对未成年人行使监护权的过

程中要将维护儿童生存权和实现儿童的利益最

大化作为目标。预防犯罪的主要对象是身心发育

尚未健全的未成年人。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因

此需要家庭教育立法作为补充。家庭教育立法将

家庭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同时也明确界定了各级

政府部门、社团组织以及相应的社会机构在参

与、促进、保障家庭教育工作中应尽的职责。

□ 刘峰 周海燕

  中国古代的法官们处理纠纷的时候比较灵

活，不拘泥于法律条文，而是从事实出发，遵从圣

贤的教诲，酌情处理，追求一个公正的结果。正是

这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古代的判例中领略他们不

群的风采，看到很多精彩绝伦的判词。

  古代人的贞操观念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男

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下

交往，不容于礼法，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明代，有

一个叫张松茂的青年与邻家女孩金媚兰两情相

悦，郎才女貌，于是背着家长暗地里交往。结果，一

不小心东窗事发，被金媚兰的家长抓了个现行，在

古代这可是违背伦常、败坏门风的大事儿。

  金家人当即将张松茂扭送到了衙门，要求

官府严惩这个勾引良家少女的无赖少年。金媚

兰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带着满脸泪痕跟着到

了公堂之上。恰好处理此案的是一位省级高

官——— 福建巡抚王刚中。要是换了一个因循守

旧、食古不化的道学先生处理此案，可能完全

是另一种结局了。

  王刚中身为封疆大吏，自然是久经历练、洞

察人情、阅历丰富，他放眼向堂下一看，俨然是一

对金童玉女，心中顿生一股爱惜之意。他略一思

忖，心中有了主意，便随意地问道：“你们两个可

会吟诗？”张松茂和金媚兰一个战战兢兢，另一个

泪眼婆娑，听巡抚这么一问，马上点头说“会”。在

一旁的金家人也是一头雾水，但王巡抚断案，他

们也不敢插嘴，只好耐着性子静观其变。

  只见这王巡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恰好在

公堂的房檐下面结了一张蜘蛛网，有一只倒霉的

蝴蝶撞到网上，被黏住了，动弹不得。王刚中抬手

一指，对张松茂说：“就以蛛网上的蝴蝶为题吧，

你要是能当场作出一首诗来，我就放了你。”张松

茂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心慌意乱，但依旧才思

敏捷，王巡抚的话才落地，他心中诗已成篇：“只

因赋性太癫狂，游遍花丛觅异香。近日误投罗网

里，脱身还藉探花郎。”最后这一句分明是在拍王

刚中的马屁，因为王刚中当年科举就高中探花。

王巡抚听了，心中更加高兴：“真是个才子啊！”他

又转向金媚兰，指了指公堂上悬挂的一副竹帘，

“你也来作首诗吧！”金媚兰的才华不让情郎：“绿

筠劈成条条直，红线相连眼眼齐。只为如花成片

断，遂令失节致参差。”

  王刚中听完禁不住击节叹赏：“好一对才子

佳人啊！真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巡抚大人的

诗兴大发，当堂赋诗一首，权当是判决书了：“才

子佳人两相宜，致富端由祸所基。判作夫妻永偕

老，不劳钻穴窥于隙。”其中的一句“致富端由祸

所基”，大概是因为金家人嫌弃张松茂家境贫寒，

所以反对他和女儿的婚事，王刚中才告诫他们不

要把钱财看得太重，万贯家财往往是惹祸的根

苗，平平淡淡、生活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张松茂和金媚兰听到巡抚以诗断案，成全了

自己，简直像做梦一样，喜极而泣，连连叩头谢恩。

一旁的金家人瞠目结舌，本想借此机会好好惩治

一下那个穷小子，断了他的念想，免得耽误女儿的

终身大事，没想到这巡抚一时兴起，大笔一挥，竟

然判令两个人成为合法夫妻了。可是巡抚大人的

话他们哪敢不听，只好回去筹备婚事了。

  王巡抚断案虽然于法不合，但却入情入理。

中国古代的法官们处理纠纷的时候比较灵活，不

拘泥于法律条文，而是从事实出发，遵从圣贤的

教诲，酌情处理，追求一个公正的结果。正是这一

点，让我们可以在古代的判例中领略他们不群的

风采，看到很多精彩绝伦的判词。当然，在古代判

例中，这种戏剧性、文学性的判词毕竟是少数。大

部分判词还是比较严谨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清代文人张船山曾经断过一起“拒奸

杀人”案，判词就写得有理有据，事实清楚，分析

透彻。不妨来看看。

  一个叫陶文凤的人垂涎弟媳妇的美貌，几次

三番地调戏，但都没有得逞。一天，他趁弟弟陶文

麟出门走亲戚的时候，知道弟弟晚上不能回来，

就准备借机威逼强奸弟媳。于是，当天晚上，他撬

开弟弟家的窗户，一只手提着刀，另一只手拿着

两只银元宝，跳进了房间，一边威胁一边引诱，让

弟媳妇丁氏跟他发生性关系。丁氏临危不乱，表

面上应允。两个人都脱光了衣服，丁氏上了床，引

诱陶文凤。陶文凤不疑有诈，把刀放在床下，跟着

上了床。这时丁氏眼疾手快，趁机跳下床，操刀就

砍，陶文凤猝不及防，当场就被砍死。人命关天，

事情报到了官府。

  张船山审理案件之后，写下了这样一篇

判词：

  “各方推勘：委系陶文凤趁其弟陶文麟外出

时，思奸占其媳丁氏，又恐丁氏不从，故一手握银

锭两只，以为利诱；一手持凶刀一把，以为威胁。

其持刀入房之时，志在奸不在杀也。丁氏见持凶

器，知难幸免，因设计以诱之。待其刀已离手，安

然登榻，遂出其不意，急忙下床，夺刀即砍，此证

诸死者伤情及生者供词，均不谬者也。

  按律因奸杀死门载：妇女遭强暴杀死人者，

杖五十，准听钱赎。如凶器为男子者免杖。本案凶

器，既为死者陶文凤持之入内，为助成强奸之用，

则丁氏于此千钧一发之际，夺刀将陶文凤杀死，

正合律文所载，应免予杖责。且也强暴横来，智全

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嘉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

苟非毅力坚强，何能出此！方敬之不暇，何有于

杖！此则又敢布诸彤管，载在方册者也。此判。”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

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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